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资源保障中心文件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实验室安全教

育培训工作，增强师生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安全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实

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

意见》《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修订）》的有关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学校实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要求进入实验室的人

员必须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并进行考核，

未通过考核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实验室安全责任体

系的各级管理人员，都应参加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 

第三条  对于未按本细则要求参加实验室安全培训并完成考核

即开展实验活动的，一经发现，将依照学校实验室安全相关管理规定

追究相关人员的安全隐患责任。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

三级联动管理机制，各负其责。 

第五条  资源保障中心是学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归口

管理部门，具体职责包括：制定及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具

体实施校级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统筹全校实验室安全培训工作；建

设和维护学校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 

第六条  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具体

职责包括：制订并实施本单位年度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更新和完善

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培训内容；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档

案。  

第七条  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由各二级单位负责指导、组

织和实施。 

 

第三章 安全教育培训人员范围 

第八条  需参加实验室安全培训教育人员包括以下三类：  

（一）第一类人员：学校主管实验室安全的校领导、主管实验室

安全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资源保障中心全体人员。 

（二）第二类人员：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主管实验室安全

的分管领导及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在职在岗从事科学研究实验和教

学实验的全体教职工；学校全体在读学生。 

（三）第三类人员：来校短期讲学、进修、研修、合作、学习或



被短期聘用等需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校外人员，以及非第一类

和第二类人员但需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校内其他人员。  

第九条  因参观、安全检查、临时事项、临时用工等不直接从事

实验工作的人员，无需参加拟进入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培训，但实验室

负责人应安排本实验室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并做好进入实验室前的安

全风险告知和指引。 

 

第四章 准入条件和要求 

第十条  拟进入实验室开展相关活动的人员，在进入实验室前，

必须通过相应的准入考核： 

（一）本细则第八条所列第一类人员，须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实验

室安全教育培训，并获得考试合格证。 

（二）本细则第八条所列第二类人员，须参加所在二级单位组织

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并获得考试合格证。 

（三）本细则第八条所列第三类人员，需接受拟进入实验室要求

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 

第十一条  对于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的人员，如因违反国

家相关法规或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的相关规章制度或要求，造成

实验室安全事件（故），其考试合格证作废。如需进入实验室开展实

验活动，须重新参加培训和考核。 

第五章 培训内容及方式 

第十二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通用要求、行业标准、指南、技

术规范以及学校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实验室安全基本知识，包括实验室消防、治安和水电等基

本安全知识； 

（三）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 

（四）各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 

（五）实验室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及与本实验室相关的专项安

全知识及要求。 

第十三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根据第八条对应的不同类别人员

分类实施： 

（一）第一类人员：需学习和考核第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

项内容并通过相关内容的考核。其中，主管实验室安全的职能部门相

关负责人、资源保障中心全体人员还需学习第十三条第（五）项内容

以及与所具体负责的工作相关的各类专项安全知识，通过考核获得考

试合格证。 

（二）第二类人员:需学习第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四）项内容

并通过考核。如需进入具体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在进入实验室前，

还需学习与该实验室安全相关的第十三条第（五）项内容；二级单位

还应根据需要，对进入其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教职工或学生组织实

施专业安全培训。 

（三）第三类人员：需学习第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五）项内

容，并通过考核。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一）第十三条第（一）（二）（三）项涉及的培训内容由资源保障

中心负责建设并及时更新上传至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相关人员可进

行线上学习。 

（二）第十三条第（四）（五）项涉及的培训内容由各二级单位负

责组织建设并及时更新，具体培训和考核形式由各二级单位自行确定。 

第十五条  组织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应

建立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资源保障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资源保障中心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